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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114]1  总则
[bookmark: _Toc23231]1.1  编制目的
为做好防汛、抗旱、防台风（以下简称“两防一抗”）灾害防范与处置工作，使突发事件处于可控状态，保证突发事件工作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22895]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2007]第6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令[2016修正]第48号）
[bookmark: _Hlk45973115]（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国家主席令[2016修正]第48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国家主席令[2016修正]第57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第588号令2011年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务院第552号令）
（7）《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8）《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2022年5月30日公布）
（9）《省（区、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国办函[2004]39号）
（10）《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和修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国办函[2004]33号）
（11）《吉林省防汛条例》（1997年7月30日实施）
（12）《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1992年11月7日实施，2001年1月12日修改）
（13）《四平市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
（14）《铁东区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6090]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区范围内突发性“两防一抗”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包括水库、河流洪水、渍涝灾害、山洪灾害（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台风以及由洪水、地震、恐怖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污染等次生、衍生灾害。
[bookmark: _Toc4165]1.4  工作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两防一抗”并举，努力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不断提高“两防一抗”的现代化水平。
（2）“两防一抗”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部门协作、分级分部门负责。
（3）“两防一抗”以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粮食生产安全为首要目标，实行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的原则。
（4）“两防一抗”工作按照流域或区域统一规划，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5）坚持依法进行“两防一抗”工作，实行公众参与、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平战结合、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建立各部门、社会公众力量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应急机制。
（6）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实行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科学调度、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bookmark: _Toc9596]1.5  事件分级
根据水灾、旱灾、台风灾害的危害程度、范围划分四级水灾、旱灾、台风灾害事件，分别为特别重大灾害（Ⅰ级）、重大灾害（Ⅱ级）、较大灾害（Ⅲ级）和一般灾害（Ⅳ级）。
[bookmark: _Toc28038]1.5.1  水灾分级
（1）Ⅰ级：特别重大水灾害
（1）铁东区境内河流某一流域可能发生特大洪水。
（2）铁东区境内河流重要河段堤坝发生决口或极可能决口的重大险情。
（3）二龙山水库发生垮坝或极可能垮坝的重大险情。
（4）铁东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可能发生300人以上受伤或30人以上死亡的洪涝灾害。
（5）铁东区内发生极为严重的城市内涝，对公共交通、居民住所、供水供电和地下场所等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2）Ⅱ级：重大水灾害
（1）铁东区境内河流某一流域可能发生大洪水，或多个流域可能同时发生较大洪水。
（2）铁东区境内河流一般河段堤防发生决口或极可能决口的重大险情。
（3）铁东区境内中型水库发生垮坝或极可能垮坝的重大险情。
（4）铁东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可能发生10～300人受伤或11～30人死亡的洪涝灾害。
（5）城区内发生较严重的城市内涝，对公共交通、居民住所、供水供电和地下场所等产生严重影响。
（3）Ⅲ级：较大水灾害
（1)铁东区境内河流某一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或多个流域可能同时发生一般洪水。
（2)小(一)型水库发生垮坝或极可能垮坝的重大险情。
（3)铁东区因强雨可能发生11～100人受伤或3～10人死亡的洪涝灾害。
（4)城区内发生较严重的城市内涝，对公共交通、居民住所、供水供电等产生较严重的影响。
（4）Ⅳ级：一般水灾害
（1)铁东区境内河流某一流城可能发生一般洪水;
（2)小(二)型水库发生垮坝或极可能垮坝的重大险情。
（4)铁东区因强降雨可能发生10人以下(含10人)受伤或1～2人死亡的洪涝灾害。
1.5.2  旱灾分级
（1）Ⅰ级：特别重大旱灾害
土壤水分持续严重不足，出现较厚干土层（大于10cm）,作物出现大面积死亡；多条河流出现断流，水资源严重不足，对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2）Ⅱ级：重大旱灾害
土壤水分持续严重不足，出现干土层（1cm-10cm），作物出现枯死现象；河流出现断流，水资源严重不足，对生产、生活造成较重影响。
（3）Ⅲ级：较大旱灾害
土壤表面干燥，土壤出现水分不足，作物叶片出现萎蔫现象；水资源短缺，对生产、生活造成影响。
（4）Ⅳ级：一般旱灾害
地表空气干燥，土壤出现水分轻度不足，作物轻微缺水，叶色不正；水资源出现短缺，对生产、生活影响不大。
[bookmark: _Toc28775]1.5.3  台风灾害分级
按照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等级》（GB/T 19201-2006）标准要求，热带气旋按中心附近地面最大风速划分为超强台风、强台风、台风、强热带风暴、热带风暴、热带低压六个等级。
（1）热带低压——中心附近风力可达6～7级，或阵风7级以上。
（2）热带风暴——中心附近风力8～9级，或阵风9级并可能持续。
（3）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风力为10～11级，或阵风11级并可能持续。
（4）台风——中心附近风力为12～13级，或阵风13级并可能持续。
（5）强台风——中心附近风力为14～15级，或阵风15级并可能持续。
（6）超强台风——中心附近风力为16级或以上，或阵风17级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32116][bookmark: _Toc3679]1.6  预案体系
《铁东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对上分别与《四平市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和《铁东区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对下分别为各部门《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和乡、镇、街道《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详见图1.6-1《铁东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体系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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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铁东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体系构成图》


[bookmark: _Toc21808]2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770][bookmark: _Toc20870]2.1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4440]2.1.1  应急指挥部
为加强应对全区范围内发生的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成立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专项指挥部，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全区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总 指 挥：赵  明   区长
副总指挥：田  枫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薛英辉   副区长
岳  楠   副区长
李欣然   开发区副主任
孙悦龙   区应急局局长
王  军   区住建局局长
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索艳超   区武装部副部长
成    员：肖雪娇   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王宏智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申  岩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于  洋   区教育局局长   
              刘  洋   区民政局局长  
              王艳杰   区司法局局长
              高静焘   区财政局局长
              刘环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柏亚伦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郑  勇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刘  彦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  超   区商务局局长
              刘向永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袁铭远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柴子翕   市自然资源局铁东分局局长
张铁刚   市生态环境局铁东分局局长
              赵子程   区气象局局长
罗  刚   城东乡乡长
              刘东旭   山门镇镇长
              任佰灵   叶赫镇镇长                  
朱  月   石岭镇镇长
冯  凯   黄土坑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  畅   四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贾国库   七马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少齐   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周歆刚   北市场街道办事处主任
              常  乐   解放街道办事处主任
              林国成   平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石雨鑫   平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徐  飞   四平市经济开发区安监局局长
顾明春   铁东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蔡志农   铁东交警大队大队长
孙  浩   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
桂景姝   区林水局副局长
              遇  良   区住建局副局长
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黄国培   二龙山水库管理局主任
范  军   转山湖水库管理中心主任
宋英齐   区应急局党委委员、应急救援中心主任
李新辉   四平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
贾大明   下三台水库管理处处长
张  雷   山门水库管理处处长
              刘  伟   塔山村民委员会书记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孙悦龙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bookmark: _Toc13586]2.1.2  职责
（1）根据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实际情况，决定启动和关闭应急预案，并明确预案启动级别，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组织制定事件救援的行动方案，保障应急处置行动顺利进行；
（3）根据现场处置需求，组织协调相关应急救援队伍、专家、物资、装备等；
（4）当本级应急力量不足时，向上级请求支援；
（5）组织信息发布与舆情应对工作；
（6）组织事件的善后处置工作；
（7）组织应急处置评估工作。
总指挥：组织领导铁东区范围内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决定本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工作并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突发事件中分管范围内的应急处置工作；或受总指挥委托，组织、指导、协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成员：负责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中职责范围内的应急处置工作及总指挥临时安排的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23359]2.2  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专项指挥部下设12个工作小组。工作组是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需要，由专项指挥部决定成立，并派往事发现场的临时工作机构。
[bookmark: _Toc17369]2.2.1  综合协调组
组长：孙悦龙 区应急局局长
成员：宋英齐 区应急局党委委员
王海军 区应急局指挥协调科科长 
职责： 
（1） 负责事件接报和信息数据，及时上报总指挥，并组织会商验研判会议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
（2）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处置；
（3）负责指挥部会议的组织筹备和；
（4）负责事件的信息收集和整理，跟踪事件抢救救援进展情况，及时向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报告；
（5）负责响应升级后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救援力量协调；
（6）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2监测预报预警研判组
组长： 孙悦龙  区应急局局长
成员： 刘环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王  军  区住建局局长
柴子翕  市自然资源局铁东分局局长
赵子程  区气象局局长
职责：
（1） 气象和洪水预报，及时发布预警；
（2） 雨情、水情、灾情监测；
（3） 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监测预警；
（4） 组织会商研判，为区防指领导指挥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5） 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838]2.2.3  舆情信息组
组长：王宏智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成员：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褚  冰  区委网信办主任
王海军  区应急局指挥协调科科长 
职责：
（1）及时向社会发布事件及事件救援情况信息；
（2）组织公安网监等有关部门监控社会舆论动态，及时正确引导；
（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5089]2.2.4  防洪调度组
组长：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成员：桂景姝 区林水局副局长
范  军 转山湖水库管理中心主任
刘  伟 塔山村民委员会书记
职责：
（1）调度和指导铁东区境内河流和区属水库防御洪水工作。
（2）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主要职责：
（1）牵头负责全区水利系统洪涝、干旱和台风灾害的防御、应对和救灾工作。
（3）负责所辖水工程设施防洪安全工作，指导、协助其他部门做好其所辖水工程的防洪安全工作。
（4）负责雨情、水情、冰情、工程险情、旱情监测预报和预警；（5）负责城区江河洪水防御工作；负责水工程抢险技术支持保障。
[bookmark: _Toc16540]2.2.5  技术指导组
组长：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成员：刘环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柴子翕  市自然资源局铁东分局局长
赵子程  区气象局局长
桂景姝  区林水局副局长
职责：
负责“两防一抗”技术指导；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农田受灾排涝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15891]2.2.6  抢险救援组
组长：索艳超  区武装部副部长
成员：顾明春  铁东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李  石  区武装部参谋
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杨  硕  区应急局救援保障科
职责：
（1）进行事件现场侦查，组织专家制定应急救援处置方案；
（2）抢救遇险人员；
（3）控制危险源，标明警戒区域；
（4）组织救援行动；
（5）当事件严重或事态升级，自身救援力量不足时，及时提出请求支援建议；
（6）及时向指挥部报送救援情况；
（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8602]2.2.7  医疗抢救防疫组
组长：郑  勇  区卫健局局长
成员：孙晓梅  区卫健局科员
职责：
（1） 组织有关医疗机构对伤病员实施救治；
（2） 负责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工作，向指挥部提供灾区疫情和防治信息；
（3） 对现场进行消毒防疫，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4）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7247]2.2.8  资金保障组
[bookmark: OLE_LINK1]组长：高静焘 区财政局局长
成员：梁冬梅 区财政局副局长
职责：
（1） 筹措拨付抢险救灾资金，及时下拨上级补助资金和区级防汛经费；
（2） 保障应急抢险救灾需要。
（3）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21214]2.2.9  物资保障组
组长：宋英齐 应急局党委委员、区应急救援中心主任
成员：吴丽丽 区商务局副局长
          张  晗 区应急管理局保障科
职责：
（1）为抗洪抢险救灾提供物资和油料保障；
（2）协调受灾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工作。
（3）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4200]2.2.10  灾情统计组
组长：宋英齐  应急局党委委员
成员：孙书成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遇  良  区住建局副局长
桂景姝  区林水局副局长
张  晗  区应急管理局应急保障科
职责：
（1） 负责灾情统计，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情况；
（2） 指导灾情统计工作。
（3）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31046]2.2.11  治安保障组
组长：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成员：王  策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孙  浩  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
职责：
（1） 负责维护灾区社会秩序稳定，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偷窃、哄抢防汛物资和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2） 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两防一抗”灾情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维护灾区的道路交通秩序。
（3）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3007]2.2.12  交通保障组
组长：蔡志农  铁东交警大队大队长
成员：朱力刚  铁东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杨  硕  区应急局救援保障科科长
职责：
（1） 负责抢险救灾人员和物资的优先运送；
（2） 及时征调、组织紧急抢险和撤离人员所需车辆等运输工具；
（3） 保障运送防汛物资和抢险救灾人员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4） 在响应期间，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临时工作组进行调整和重新部署工作职责。
（5） [bookmark: _Toc6301]负责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  监测和预警
[bookmark: _Toc342]3.1  监测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7565]3.1.1  气象水文信息
区农业农村局依据市气象部门，应加强对灾害性天气和水文的监测，并将结果及时报送指挥部。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水灾、旱灾、台风时，气象、水利等部门主动与指挥部会商，会商结果由指挥部提早预警，通知有关区域、部门做好相关准备。当河流、水库发生洪水时，水利部门沟通市水文局应加密测验时段，及时上报测验结果。雨情、水情应在30分钟内报到指挥部，重要站点的水情应即测即报，为指挥部适时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6413]3.1.2  工程信息
当河流出现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或出现断流、水库超过汛限水位或低于死库容水侠、涵闸等建筑物超标准运行时，各水库主管单位要加强工程监测，将监测指标及工程运行情况上报区防指。当主要河流堤防、中、小型水库发生险情，各水库主管单位应在第一时间报指挥部，其它小型工程险情要向风险区域发出预警。
[bookmark: _Toc1166]3.1.3  洪涝灾情信息
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设施等方面的损失。洪涝灾情发生后，属地政府及时向区指挥部报告洪涝灾害情况。指挥部应收集动态灾情信息，全面掌握受灾情况，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bookmark: _Toc15769]3.1.4  旱情信息
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各乡、镇应掌握水雨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农田土壤墒情和城乡供水情况，加强旱情监测，并按规定报指挥部，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
[bookmark: _Toc15827]3.2  预警级别
按照水灾、旱灾、台风的危害程度分为四级。
[bookmark: _Toc16327]3.2.1 Ⅰ级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
发生特大洪水、特大干旱、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25583]3.2.2  Ⅱ级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
发生大洪水、严重干旱、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9113]3.2.3  Ⅲ级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
发生较大洪水、中度干旱、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8615]3.2.4  Ⅳ级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
发生一般洪水、轻度干旱、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以上四级预警依次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bookmark: _Toc27658]3.3  预警信息发布与报告
[bookmark: _Toc3110]3.3.1  预警信息发布
指挥部负责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发布。预警信息应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影响范围、警示事项、避险措施和发布机关等。可通过政府微博，微信客户端、通信、信息网络、防空报警器、宣传车或对个别信息盲区或群体由乡、镇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
[bookmark: _Toc1846]3.3.2  预警信息报告
水灾、旱灾、台风灾害预警实行分级报告制度。发生Ⅲ级和Ⅳ级预警时，指挥部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并通报指挥部成员。发生Ⅰ级和Ⅱ级预警时，指挥部向区委、区政府报告，经区政府核准后报四平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报告要快速、准确、客观、详实反映事件的时间、地点、危害程度、先期处置措施、请求事项等内容。事件发生后最迟30小时内报出，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态势随时续报。
[bookmark: _Toc25514][bookmark: _Toc5585][bookmark: _Toc24795][bookmark: _Toc11704]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981][bookmark: _Toc15866][bookmark: _Toc19925]4.1  响应分级
[bookmark: _GoBack]一般事件（Ⅳ级）：由各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Ⅳ级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区相关专项指挥部、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负责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较大事件（Ⅲ级）：由区防汛抗旱防台风指挥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Ⅲ级响应，负责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区专项指挥部、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或区应急局派人到场，协调有关部门配合开展工作。根据需要，由应急局组建现场指挥部。
重大突发事件（Ⅱ级）：由区委、区政府负责统一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Ⅱ级响应。专项指挥部、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具体负责指挥和处置。根据需要，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赶赴现场，并成立由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和事发地政府主要领导组成的现场指挥部。其中：总指挥由区委书记或其指定的其他区领导担任，负责应急处置的决策和协调工作；副总指挥由区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区应急局主要领导、担任，专项指挥部、相关部门、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事件的具体指挥和处置工作。必要时，请求上级支援。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Ⅰ级）：由区委、区政府负责统一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Ⅰ级响应。防汛抗旱防台风专项指挥部、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具体负责指挥和处置。根据需要，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赶赴现场，并成立由相关部门、有关单位和事发地政府主要领导组成的现场指挥部。其中：区委书记、区长任总指挥，负责应急处置的决策和协调工作；相关副区长任副总指挥，区相关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相关部门、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事件的具体指挥和处置工作。必要时，请求上级支援。
[bookmark: _Toc20203][bookmark: _Toc22055][bookmark: _Toc23181]4.2  信息接报
铁东区应急局依托电话网络、互联网、电视台、广播，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收集，并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应急局负责接收全区事件报告及预警信息，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0434-3513306。
（1）当接到发生突发事件报告时，指挥部应立即对接报的信息进行核实，并对信息分析研判。
（2）发生一般及以上突发事件，应立即书面向区政府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事件发生地概况；
（2）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现场情况；
（3）事件的简要经过；
（4）事件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情况紧急时，可先电话报告，再书面报告；可简要书面报告，再补充报告。
[bookmark: _Toc26518][bookmark: _Toc24799][bookmark: _Toc11635]4.3  响应程序
[bookmark: _Toc31169][bookmark: _Toc10302][bookmark: _Toc31944]4.3.1响应启动
指挥部接到事件报告后,在核实接报信息、初步研判，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响应措施：
（1）综合协调组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应急救援队伍指挥员迅速到指定地点集合，研究部署应急处置的各项工作；
（2）现场处置组组织专家制定救援方案；
（3）现场处置组迅速控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标明警戒区域，封锁事件现场：
（4）根据现场救援工作需要，调动和协调救援队伍、装备、物资；
（5）综合协调组针对事件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时建议区委、区政府启动有关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5104][bookmark: _Toc14287][bookmark: _Toc24293]4.3.2应急处置
各工作小组按指挥部部署及要求，迅速开展工作，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在完成现场侦查，确保人员救援人员的情况下抢救遇险人员；
（2）研究制定安全有效的技术方案，组织救援行动；
（3）实施组织救援强攻。
[bookmark: _Toc3066][bookmark: _Toc32655][bookmark: _Toc14847]4.3.3响应升级
（1）当事件严重或者事态发展升级，自身满足不了救援要求，提出请求外部力量;
（2）当外部救援力量到达后，移交现场指挥权；
（3）在移交指挥权后，应服从上级指挥部的指挥，积极主动做好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4465][bookmark: _Toc10619][bookmark: _Toc15100]4.4  应急结束
当事件现场得以有效控制，遇险人员获救，环境符合有关标准，事件隐患消除，经专家组核实，由总指挥确定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9518][bookmark: _Toc4810][bookmark: _Toc8426]4.5  信息发布
按照前述分级应对和响应分级原则负责应对的组织指挥机构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方案，与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署、同步行动。对于可能受到突发事件直接威胁的社会公众，应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bookmark: bookmark148](1）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后，区政府或组织指挥机构要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最迟应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突发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发生一般突发事件后，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根据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bookmark149]（2）信息发布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必要时，按照市政府或市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要求,市有关部门统筹协调；
[bookmark: bookmark150]（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提供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以及运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官方信息平台发布信息，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151]（4）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
[bookmark: bookmark152]（5）未经批准的，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伤亡数字、责任追究等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情况和事态发展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26299][bookmark: _Toc930]5  恢复与重建
[bookmark: _Toc21960][bookmark: _Toc31185][bookmark: _Toc7307]5.1  善后处置
[bookmark: _Toc7518][bookmark: bookmark153][bookmark: bookmark154]恢复重建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区政府要立即组织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向上一级政府报告，及时组织和协调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恢复社会秩序，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需要援助的，由区政府向四平市政府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4400][bookmark: _Toc4109]5.2  调查与评估
（1）按照突发事件类别，由相应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负责调查。
（2）由相关单位或部门应当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组织参与处置的部门(单位)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复盘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向应急总指挥部报告。
（3）有关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调查、评估工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bookmark: _Toc18670][bookmark: _Toc10685][bookmark: _Toc6827]6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4930][bookmark: _Toc474829255][bookmark: _Toc11213][bookmark: _Toc4729]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指挥部及各工作组成员应建立急通信联系网络，掌握关部门和上级机构的联络方式；建设除常规通信外的卫星通信、图文传输等应急通信手段。应急指挥部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0434-3513306。
[bookmark: _Toc18704][bookmark: _Toc474829256][bookmark: _Toc23206][bookmark: _Toc20316]6.2  应急队伍保障
本着统筹规划、合理布点的原则，分专业分层次建立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充分利用各单位的应急救援资源，根据不同的突发事件类型，建立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应急队伍的建设，熟悉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措施，提高其应对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应急队伍清单详见附件8.5。
[bookmark: _Toc2002][bookmark: _Toc17478][bookmark: _Toc31509][bookmark: _Toc474829257]6.3  应急专家保障
以四平市应急局专家库为支撑，并充分利用外部专家力量。区应急局全面掌握应急救援专家情况，确保应急救援专家信息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14947][bookmark: _Toc29142][bookmark: _Toc11029][bookmark: _Toc474829258]6.4  装备保障
区应急局和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全区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情况掌握事件所需可应急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等数据库，建立调用工作机制，以使事件状态下得到有效的支援。应急救援车辆、装备、器材清单详见附件8.6。
[bookmark: _Toc17184][bookmark: _Toc474829259][bookmark: _Toc12954][bookmark: _Toc18095]6.5  应急经费保障
设立应急救援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当专项资金不能满足应急救援需求时，区财政及时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22773][bookmark: bookmark187][bookmark: _Toc24148][bookmark: _Toc10856][bookmark: _Toc13677][bookmark: _Toc22639][bookmark: bookmark185][bookmark: bookmark186]7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27424][bookmark: _Toc31684][bookmark: _Toc12153][bookmark: _Toc20838][bookmark: bookmark188]7.1  预案编制
[bookmark: bookmark189]（1）区应急管理局和乡镇、街道，要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针对本行政区域内防汛抗旱防台风突发事件历史情况和重大风险，制定本级专项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规划，按程序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实施。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规划应报上级政府部门备案。
[bookmark: bookmark190]（2）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鼓励探索在印发前以情景构建的方式模拟突发事件场景，检验应急预案各项措施有效性。
[bookmark: bookmark191]（3）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涉及其他单位职责的，应当书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预案在编制过程中应征求相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见。
[bookmark: bookmark192][bookmark: bookmark194][bookmark: _Toc19406][bookmark: _Toc31314][bookmark: _Toc10153][bookmark: _Toc1070][bookmark: _Toc24902][bookmark: bookmark193]7.2  预案审批与衔接
各级各类应急预案衔接遵循“下级服从上级，专项、部门服从总体，预案之间不得相互矛盾”的原则。应急管理部门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承担本级专项应急预案研究办理以及部门应急预案和下级总体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专项应急预案按职责分工由相应主要牵头部门负责起草，按程序送请应急管理部门协调衔接后，由主要牵头部门会同应急管理部门报请本级政府批准，抄送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
[bookmark: bookmark196][bookmark: bookmark197][bookmark: _Toc21284][bookmark: _Toc4310][bookmark: _Toc22207][bookmark: _Toc23662][bookmark: bookmark195][bookmark: _Toc29740]7.3  预案演练
[bookmark: bookmark198][bookmark: bookmark199]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演练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预案发生重大调整，需及时按照新的预案开展演练。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预案演练的指导。
[bookmark: _Toc4701][bookmark: bookmark202][bookmark: _Toc16097][bookmark: _Toc13250][bookmark: bookmark204][bookmark: _Toc2387][bookmark: _Toc16547][bookmark: bookmark203]7.4  预案评估与修订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bookmark: bookmark205]（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bookmark: bookmark206]（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bookmark: bookmark207]（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bookmark: bookmark208]（4）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等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bookmark: bookmark209]（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bookmark: bookmark210]（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bookmark: bookmark211]（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响应分级标准等重要内容的，修订工作应按照本预案“7.2预案审批与衔接”部分有关要求组织进行。仅涉及其他内容的，修订程序可适当简化。
[bookmark: _Toc9215][bookmark: _Toc15566][bookmark: _Toc5054][bookmark: _Toc28047][bookmark: bookmark212][bookmark: _Toc7541][bookmark: bookmark213][bookmark: bookmark214]7.5  宣传和培训
[bookmark: bookmark215]（1）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应急管理、新闻宣传、文化和旅游、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要通过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广泛宣传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公共安全和风范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bookmark216]（2）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应当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bookmark: bookmark217]（3）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针对本地区特点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宣传和教育培训工作。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企事业单位应当定期开展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应急知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培训。
[bookmark: bookmark218][bookmark: _Toc7312][bookmark: _Toc2894][bookmark: bookmark219][bookmark: _Toc15916][bookmark: _Toc27985][bookmark: _Toc10848][bookmark: bookmark220]7.6  责任与奖惩
[bookmark: bookmark221]（1）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bookmark: bookmark222]（2）公民按照各级政府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者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可视情给予补助；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区组织、人社部门联合表彰。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公务员管理条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已发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bookmark223]（3）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373]8  附件
[bookmark: _Toc7249][bookmark: _Toc7343]8.1  风险分析
铁东区位于吉林省西南部，四平市区东部，地处东经124°15′—124°25′，北纬43°01′—43°15′之间，南接辽宁省昌图县、西丰县、北连四平市梨树县，东邻吉林省辽源市，西与四平市铁西区隔长大铁路相望。辖区4个乡镇，8个街道，54个行政村，46个社区。面积905平方公里。总人口34万。
[bookmark: _Toc15405][bookmark: _Toc29930]8.1.1  水灾风险分析
铁东区所有河流全面实行河长制，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以独立河流为单位分级分段实行河长制，实行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河长制，其他流域面积较小的河流根据保护和管理需要，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实行乡（镇）、村两级河长制体系。设立双总河长，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河长，涉水的4个乡（镇）、4个街道、56个村（社区）全面实行河长制，负责全区14条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做到全覆盖。每年进入汛期之后铁东区有区域性暴雨和局地强降水，冰雹、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增多，发生局部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较大，对公路、铁路、桥涵也有较大影响。
[bookmark: _Toc18103][bookmark: _Toc26735]8.1.2  旱灾风险分析
铁东区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春季多风沙干旱,夏季温热多雨;每年5—9月为雨季,据50年统计年平均降水量为560 mm,年份间差异较大,最大差异达444.5 mm。地区间分布也不相同,降水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多,东南多年平均600 mm以上,西北多年平均400 mm以下;降水多集中于7—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8%,4—5月降水偏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3%左右。近年来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铁东区旱灾连续发生,使区域水库蓄水量严重不足,小水库几乎干枯见底,大河断流小河干,地下水位严重下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bookmark: _Toc20165][bookmark: _Toc9500]8.1.3  台风灾害风险分析
台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它的特点是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台风气象灾害的防御最为复杂，在内陆地区登陆后，与陆地上自有的冷空气相互结合，会造成更大的暴雨，甚至雷暴和龙卷风等天气，对于丘陵和山区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对平原地区的中小型水库、堤坝会产生溢坝、溃坝和城镇洪涝、积涝等灾害和衍生灾害。铁东区虽位于内陆地区，但每年受夏季台风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造成全区发生局地强降水和区域性暴雨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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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总 指 挥：赵  明   区长                     13321556699
副总指挥：田  枫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18504349777
薛英辉   副区长                   17604343844
孙悦龙   区应急局局长             13904341377
王  军   区住建局局长             17704347888
王文娟   区林水局局长             18843400707
索艳超   武装部副部长             13278052828
成    员：肖雪娇   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5834441185
              王宏智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8904446669 
申  岩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16643406000
于  洋   区教育局局长             13504731117
              刘  洋   区民政局局长             13804340025
              王艳杰   区司法局局长             13864401888
              高静焘   区财政局局长             18643484333
              刘环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15143419888
              柏亚伦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13804341117              郑  勇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15004475000
              刘  彦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13514348789
              张  超   区商务局局长             13804346567
              刘向永   区人社局局长             13624449723
袁铭远   区执法局局长             15843439999
赵子程   区气象局局长             15134407021
柴子翕   市自然资源局铁东分局局长 13904342468
张铁刚   市生态环境局铁东分局局长 13321551077
              罗  刚   城东乡乡长               18643443888
              刘东旭   山门镇镇长               15143451111
              任佰灵   叶赫镇镇长               14717322288 朱  月   石岭镇镇长               19704344777
冯  凯   黄土坑街道办事处主任     15804346628
张  畅   四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13644441212
贾国库   七马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13943463329
张少齐   北门街道办事处主任       15943455577
周歆刚   北市场街道办事处主任     13944485335
              常  乐   解放街道办事处主任       13844412695
              林国成   平南街道办事处主任       19304340777
石雨鑫   平东街道办事处主任       15144440254
徐  飞   四平市开发区安监局局长   13943469701
顾明春   铁东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15843460007
蔡志农   铁东交警大队大队长       19604440426
孙  浩  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大队长18504349975桂景姝   区林业和水利局副局长     13804477726
              遇  良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17643469666
高  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副局长   18543411467
黄国培   二龙山水库管理局主任     18643446807
范  军   转山湖水库管理中心主任   13624446899
宋英齐   区应急救援中心主任       18504349978
李新辉   四平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    13844406097
贾大明   下三台水库管理处处长     13894486899
张  雷   山门水库管理处处长        13894451300
              刘  伟   塔山村民委员会书记       18604347896
















指挥部工作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综合协调组
组长：孙悦龙         13904341377
成员：宋英齐         18504349978
王海军         18844447727
监测预报预警研判组
组长：孙悦龙         13904341377
成员：刘环宇         15143419888
王文娟         18843400707
王  军         15004347771
柴子翕         13904342468
赵子程         15134407021
舆情信息组
组长：王宏智         18904446669
成员：高  危         18543411467
褚  冰         18543443199
王海军         18844447727
防洪调度组
组长：王文娟         18843400707
成员：桂景姝         13804477726
范  军         13624446899
刘  伟          18604347896
技术指导组
组长：王文娟          18843400707
成员：柴子翕          13904342468
刘环宇          15143419888
桂景姝          13804477726
抢险救援组
组长：娄  涛          13278052828
成员：顾明春          15843460007
李  石          13804342888
高  危          18543411467
医疗抢救防疫组
组长：郑  勇          15004475000
成员：孙晓梅          13944483899
资金保障组
组长：高静焘          18643484333
成员：梁冬梅          13604341167
物资保障组
组长：宋英齐          18504349978
成员：吴丽丽          15304348277
张  晗          17543415333

灾情统计组
组长：宋英齐              18504349978
成员：孙书成              13944423753
遇  良              17643469666
张  晗              17543415333
治安保障组
组长：高  危            18543411467
成员：王  策            18543411812
[bookmark: OLE_LINK2]孙  浩            18504349975
交通保障组
组长：蔡志农            19604440426
成员：朱力刚            13278052828
杨  硕            17504349949






铁东区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四平文化广场

	四平市第二中学操场

	四平市第三中学操场

	四平市第一实验小学操场

	四平市六马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第六中学操场

	四平市铁东区朝阳小学操场

	四平市八马路小学操场

	四平市铁东区实验小学操场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操场

	四平市紫昕广场

	胜利广场

	植物园

	四平市第三高级中学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中心小学校

	四平市第十二中学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801113738_114][image: 微信图片_20250801113738_113][image: 微信图片_20250801113738_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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